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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服务的
自救与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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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房子我服务，本来应是水乳交
融的业主与物业公司，多数情况下却是
水火不容。曾经轰动北京的美丽园物业
纠纷便是典型写照，起因是很三俗的物
业费收取， 结果更是三俗的老物业撤
离、物业费下降，但些许欢呼之后，美丽
园业主却被现实的社区生活问题所困，
美丽园一时变为了“垃圾园”，业主生活
由此苦不堪言。

类似的物业纠纷也是屡见不鲜，美
然动力街区物业忽然撤走， 造成物业
管理真空； 太平家园业委会起诉北京
嘉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要求法院裁
定其移交相关手续和物业用房， 最终
交出小区管理权； 锦秋知春小区新旧
物业难交接等， 一起起物业纠纷案件
中，几乎全部以两败俱伤收场。我们不
禁要问： 物业纠纷频现的根本原因在
哪， 炒掉现有物业公司就解决问题了
吗？物业费越低越好吗？业主们又应该
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业主自身而言，物业管理本质上
是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利过程的体现，
业主作为物业的所有人， 是物业管理的
主导者和物业服务的消费者， 并通过业
主大会行使物业管理的权利。 现实生活
中， 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在物业管理中
主体角色的错位， 客观上导致社会对物
业管理产生错误认识， 限制了业主对于
物业管理方式的自由决策权和选择权的
行使，也为业主怠于行使共同管理权利，
履行义务留下了口实。

其次，政府是否应担当起属于自身
的“公共服务”。传统的建筑区划“红线”
混淆了物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边界，免
除了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 物业服
务企业代为承担起了物业管理区域的公
共服务职责， 掩盖了政府公共服务的缺
失，导致物业服务企业以管理者自居，忽
视了保持房屋建筑的使用安全、 宜居和
保值增值这一物业管理的核心价值。

而对于物业费的收取， 我们是否

可以这么来看： 物业服务产品是准公
共服务产品， 是对公共部位的管理和
服务， 任何单一的业主不能决定其价
格， 只有代表全体业主的组织才能够
决定价格，换句话说，没有代表全体业
主的组织就没有真正的买方。 所以，物
业费应当收取多少，应当由作为物业服
务买方的业主大会和物业公司商定确
认， 这样的前提是业主们必须主动成
立业主委员会， 才能够避免物业企业
在服务过程中， 即使不提升自己的业
务水平也能够生存。

这是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目前实
施物业管理的房屋总建筑面积超过150
亿平方米，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人数超过
300万人， 物业管理行业创造的产值超
过2000亿元，而伴随着新建商品房小区
的落成，这三个数字每年还以几何速度
增长，伴随着中国人对改善居住条件的
呼声越来越高，物业理应在其中扮演让
生活更美好的角色。

物业，应当让生活更美好

由于开发商没有给新房封阳台，家
住房山长阳的小吕在去年10月收房之
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封阳台。但跟装修师
傅量好尺寸、商量好价格之后却被物业
告知： 封阳台必须按照统一的设计，不
能想怎么封就怎么封。

“我问了问邻居，所谓统一设计，就
是找小区里面的一家封阳台公司，那家
公司用的材料跟开发商用在窗户上的
一样，这就叫所谓的设计，但问题是我
找的师傅也能提供那个颜色的材料 。”
小吕告诉记者，同样的一个阳台 ，小区
里面的公司报价4200元，自己找的师傅
只有3500元 。 在与物业多次协商未果
后，眼看着天就冷了，只能妥协用了小
区的这家公司。“封的效果不是很好，四
处漏风，冬天根本不敢开着阳台通往客
厅的门。”不仅如此，小吕在封阳台的过
程中还发现，施工的师傅跟小区的物业

非常熟络，在多个院落间穿行不用门禁
卡物业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给开门 。“说
白了，就是物业公司的‘特许经营 ’，阳
台本来就能交房的时候封，非得让我们
自己弄，还得找他们指定的公司 ，太黑
了。”

小吕坦言，自己和邻居们的感受差
不多，虽然不在乎那几百块钱 ，但身为
小区业主，自己有权选择自己的阳台谁
来封。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 “管家 ”，应
该是为业主们服务的，而不是通过 “特
许经营”抬高服务成本。

事实上 ，除了特许经营 ，在现实中
还有些物业项目存在着无资质经营和
超资质经营问题，但缺乏相应可操作的
制度规定予以纠正 。 以超资质经营为
例，按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超越
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从行政处罚的角度来看，警告并
罚款操作起来并不难。但是，如何“责令
限期改正”？ 是责令企业限期取得相应
等级资质证书，还是责令物业服务企业
撤出物业管理项目？这两种可能途径均
不易操作，尤其是后者 ，如果责令物业
服务企业撤出物业管理项目，就必然存
在一定时期的物业服务真空，但业主须
臾离不开物业服务。即使责令限期改正
了，限期之后仍未改正怎么办？出租、出
借资质证书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个人或
者较低资质等级物业服务企业挂靠其
他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这种违法行为
很难发现和取证。可见，资质管理制度
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导致自治资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特许经营”的猫腻

·微博看法·

■ @清风19572013
现在全国都有这样一

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
早先的商品房没有维修基
金也没有物业， 公共部分
出了问题没有人过问，当
地政府推委， 邻里纠纷不
断， 从而造成了很多的社
会问题。 作为有影响的报
业，能否在“两会”期间呼
吁一下，切实地解决“市民
的需要第一”。

■ @悦瑜伽轻生活
小区暖气停了， 是因

物业和供暖公司有纠纷，
天气长时间雾霾已经忘了
蓝天的模样， 只因今冬没
刮北风，生活在庄里，我都
不知道要说什么。

■ @微蓝若橙
听说物业费要涨，业

主群里炸开了锅， 大家纷
纷表示将抗争到底，拒交物
业费。隔天听说交物业费送
两桶油，为了避免被同盟鄙
视，我趁着傍晚准备悄悄去
交钱，结果发现门口居然排
起了小队伍。

■ @物业微播报
评判物业服务企业日

常服务是否到位的惟一依
据就是双方的合同约定，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合同
约定的服务内容、 服务标
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
服务， 业主应该按照合同
约定的内容和标准来衡量
企业服务是否到位。

■ @珠海律师林叔权
在物管对面， 躺或跪

着非专业化及非职业化的
业委会， 从而业委会产生
后的所谓“业主自治”时
代， 并非真正的业主自治
时代。 只有业委会专业化
了，职业化了，业委会才能
不躺着，才能不跪着，才能
伸展腰杆站在物管及开
发商面前。因此，业主自
治呼唤业委会专业化与职
业化！

·记者手记·

所谓“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监理”，
是指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构接受业主、
业主大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
有关部门委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和合同约定，对物业服务质量和服务
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管
理状况等提供专业评估监理服务的活
动。

以往消费者购房时，入住初期缴纳
的物业费都由开发商决定，后者确定初
始物业费并写入购房合同。

开发商应在售房前确定物业服务
事项和标准，再从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公
布的第三方评估监理机构名录中，随机
抽取物业评估监理机构对服务费用进
行测算， 测算结果在销售场所公示，并
写入房屋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

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监理的业务
范围， 主要包括物业项目交接查验、物
业服务费用评估、物业服务质量评估三
方面。

北京市住建委明确 ， 开发商交房
后，可与业主一起委托物业服务评估监
理机构交接查验。

按照规定 ，全体业主选聘新物业 、

其他管理人或自行管理时 ， 可共同委
托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构进行查验。

业主大会首次选聘或更换物业服
务企业时， 也可委托物业服务评估监
理机构进行物业费评估 。 业主和物业
服务企业等就物业服务费用发生争议
时， 可共同委托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
构评估。

既然第三方有这么大的作用，究竟
谁来当第三方？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
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构？

北京市明确，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
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专业从事物业
服务评估监理业务； 注册资本100万元
以上；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开展业务所
需设施、设备；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
少于5人。

为保证第三方评估的公正性 ，《办
法》明确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按照 “谁委
托谁付费”原则，由委托人与物业服务
评估监理机构以物业项目查验点为基
础，协商确定收费金额。

建设单位向业主移交物业项目时，
建设单位和业主共同委托物业服务评
估监理机构查验交接的，由建设单位承
担评估费用。

第三方评估都能管什么？
物业项目交接查验；物业服务费用

评估；物业服务质量评估；其他需要评
估监理的事项。四种情况可以委托第三
方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这些问题都是
目前物业服务中出现最多，解决最困难
的地方。

何时评估？
其中物业项目交接查验包括，建设

单位向全体业主移交物业项目时，可以
共同委托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构进行
交接查验。另外，全体业主选聘新的物
业服务企业、 其他管理人或自行管理
时，可以共同委托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机
构进行查验。

而物业服务费用评估和物业服务
质量评估，则针对的是业主与物业间就
物业价格和服务标准产生的纠纷。

谁来支付评估费用？
对于委托第三方评估如何收费的

问题，北京市明确按照“谁委托、谁付
费”原则，且由委托人与物业服务评估
监理机构以物业服务项目查验点为基
础协商确定收费金额。

第三方监督能否规范物业


